
鄂二师院行〔2012〕10号

关于印发《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院系学费收缴
绩效考核调节经费分解方案》的通知

各院、系、处级单位：

现将《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费收缴绩效考核调节经费分解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三月九日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费收缴绩效考核调节经费分解方案

第一章 指导思想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各院系做好学费收缴工作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各院系学费收缴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做好学费收缴工作，提高学费收缴工作的绩效，根据学校院系经费包干的文件精神，特制订本方案。

第二条  学费收缴工作考核遵循工作过程与工作成果并重、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学校成立学费收缴绩效考核工作小组，负责考核工作的组织和实施。考核小组组长由校党委书记、校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财务工作的校领导担任，成员包括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代表和院系党政主要负责人代表。

学费收缴绩效考核小组办公室设在财务处，负责考核小组的联络、协调和其他管理事务。

第四条  学费收缴绩效考核小组的职责包括：

（一）制订学费收缴工作考核方案；

（二）为院系提供学费收缴情况数据查询；

（三）对院系年度学费收缴工作进行评估和考核；

（四）针对院系学费收缴工作中的不足提出整改方案；

（五）其他考核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第三章  考核内容

第五条  学费收缴绩效考核小组采取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对院系学费收缴工作的管理过程和管理成果进行考核，以当年9月30日学费管理系统的统计结果计算初次缴费率，以12月31日17:00的收缴率计算总缴费率。

第六条  缴费率计算公式为：

院系缴费率=院系学费实收金额÷院系学费应收总额

计算初次缴费率可以将学工部登记核定但尚未到账的助学贷款金额作为已收学费计入实收金额，计算总缴费率时，只能将已经到账的助学贷款金额计入实收金额。

第七条  学费收缴绩效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学费收缴工作机制、工作内容、工作实绩等。

第四章  考核办法

第八条  考核时间为次年的元月上旬。
第九条  考核评分总分为120分，其中管理过程考核满分为20分，管理结果考核满分为100分。考核结果分为四个等级，考核得分小于100为不合格，考核得分等于100分为合格，考核得分101-115为良好, 考核得分116-120为优秀。

第十条  学费收缴管理过程的考核主要考核院系学费收缴工作的落实情况，包括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落实情况和班级专人负责学费收缴工作的落实情况，以院系会议纪要或文件为准。

第十一条  学费收缴管理结果的考核主要考核院系学费收缴率，学费收缴率95%以下不予评分。学费收缴率达95%为80分，学费收缴率达96%为85分，学费收缴率达97%为90分，学费收缴率达98%为95分，学费收缴率达99%及以上为100分。

第五章  经费分解

    第十二条  学费收缴绩效考核经费占学校考核总经费的权重为10%，考核小组根据每年调节经费的总量计算院系的学费收缴调节经费金额。学校对考核分值达到100分以上的院系根据考核结果核拨院系调节经费。

第十三条  院系调节权重=院系学费应收总额÷学校学费应收总额

院系学费调节收缴经费金额=院系调节权重×学校调节总额

第十四条  院系对学校核发的学费收缴调节经费享有完全支配权，但只能用于奖励学费收缴工作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第六章  考核结果的应用

第十五条  学费收缴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学校年度考核及院系包干经费划拨的重要依据。

第十六条  院系包干经费划拨数=院系包干经费×上年学费总缴费率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实施，此前与本方案不符的相关规定自行废止。

第十八条  本方案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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